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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	 僅 供 識 別

	 	

	 KINGBOARD CHEMICAL	 KINGBOARD LAMINATES 
	 HOLDINGS LIMITED	 HOLDINGS LIMITED
	 建 滔 化 工 集 團*	 建 滔 積 層 板 控 股 有 限 公 司
	 （於 開 曼 群 島 註 冊 成 立 之 有 限 公 司）	 （於 開 曼 群 島 註 冊 成 立 之 有 限 公 司）
	 （股 份 代 號：148）	 （股 份 代 號：1888）

聯 合 公 布

關 於 一 間 附 屬 公 司 未 經 審 核 綜 合 季 度 業 績 之 公 布

建 滔 銅 箔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五 月 十 三 日 在 新 加 坡 證 券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公 布 其 截 至
二 零 零 八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三 個 月 之 未 經 審 核 綜 合 業 績。

根 據 新 加 坡 證 券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上 市 手 冊 第 705 及 第 920(1)(a)(ii) 條 ， Kingboard	
Copper	Foil	Holdings	Limited（「建 滔 銅 箔」或「公 司」）（一 間 在 新 加 坡 證 券 交 易 所 有 限 公
司上市之公眾公司），於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三日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	
(www.sgx.com)公 布 公 司 及 其 附 屬 公 司（統 稱「集 團」）截 至 二 零 零 八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
止 三 個 月 之 未 經 審 核 綜 合 業 績 。 有 關 業 績 乃 根 據 新 加 坡 財 務 申 報 準 則 及 財 務 申
報 準 則 詮 釋 編 製。

建 滔 銅 箔 為 一 間 由 建 滔 積 層 板 控 股 有 限 公 司（「建 滔 積 層 板」）間 接 擁 有62.15%權 益
之 附 屬 公 司。建 滔 積 層 板 則 為 建 滔 化 工 集 團（「建 滔 化 工」）間 接 擁 有 74.77%權 益 之
附屬公司。建滔化工及建滔積層板兩者均為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
主 板 上 市 之 公 司。

本 公 布 乃 依 據 聯 交 所 證 券 上 市 規 則 第13.09(2)條 之 規 定 作 出，僅 供 參 考。建 滔 銅 箔
業 績 公 布 轉 載 如 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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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KINGBOARD	COPPER	FOIL	HOLDINGS	LIMITED
截 至 二 零 零 八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期 間 之 財 務 報 表 及 股 息 公 布

第 一 部 分	季 度（第 一 季、第 二 季 及 第 三 季）、半 年 及 全 年 業 績 公 布 所 需 之 資 料

1(a)	 收 益 表（集 團）連 同 緊 接 上 一 個 財 政 年 度 同 期 之 比 較 報 表。

	 集 團
	 截 至 三 月 三 十 一 日
	 止 三 個 月	 %
	 二 零 零 八 年		二 零 零 七 年		 變 動
	 千 港 元		 千 港 元

營 業 額	 866,448		 761,056		 13.85%
銷 售 成 本	 (790,690	)	 (686,213	)	 15.23%	 		 		

毛 利	 75,758		 74,843		 1.22%
其 他 經 營 收 入	 4,629		 4,382		 5.64%
分 銷 成 本	 (8,089	)	 (7,158	)	 13.01%
行 政 支 出	 (12,575	)	 (10,755	)	 16.92%
其 他 經 營 支 出	 (2,334	)	 (885	)	 163.73%
融 資 成 本－支 付 予 非 有 關 連 公 司
　之 利 息 支 出	 (3,562	)	 (3,849	)	 -7.46%	 		 		

除 稅 前 溢 利	 53,827		 56,578		 -4.86%
所 得 稅 支 出	 (4,307	)	 (4,502	)	 -4.33%	 		 		

期 內 溢 利	 49,520		 52,076		 -4.91%	 		 		

應 佔 份 額：

	 公 司 權 益 持 有 人	 49,550		 52,076		 -4.85%	 		 		

	 少 數 股 東 權 益	 (30	)	 –		 不 適 用	 		 	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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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 稅 前 溢 利 乃 經（計 入）╱ 扣 除 下 列 各 項 後 達 致：

	 集 團
	 截 至 三 月 三 十 一 日
	 止 三 個 月	 %
	 二 零 零 八 年		二 零 零 七 年		 變 動
	 千 港 元		 千 港 元

其 他 經 營 收 入（包 括 利 息 收 入）	 (4,629	）	 (4,382	)	 5.64%
銀 行 借 款 利 息	 3,562		 3,849		 -7.46%
物 業、廠 房 及 設 備 折 舊	 45,577		 34,985		 30.28%
預 付 土 地 使 用 權 攤 銷	 232		 206		 12.62%

1(b)(i)	 資 產 負 債 表（發 行 人 及 集 團）連 同 緊 接 上 一 個 財 政 年 度 終 結 時 之 比 較 報
表

	 集 團	 公 司
	 於 二 零 零 八 年	 	 於 二 零 零 七 年	 	 於 二 零 零 八 年	 	 於 二 零 零 七 年
	 三 月 三 十 一 日	 	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	 	 三 月 三 十 一 日	 	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
	 千 港 元	 	 千 港 元	 	 千 港 元	 	 千 港 元

資 產
流 動 資 產：
	 現 金 及 銀 行 結 餘	 210,287		 237,356		 －	 	 －
	 衍 生 金 融 工 具	 1,599		 368		 －	 	 －
	 貿 易 及 其 他 應 收 賬 款
	 	 及 預 付 款 項	 727,416		 705,597		 14,881		 14,881
	 預 付 土 地 使 用 權	 995		 958		 －	 	 －
	 存 貨	 499,064		 486,731		 －	 	 －	 	 	 	 	 	 	

總 流 動 資 產	 1,439,361		 1,431,010		 14,881		 14,881	 	 	 	 	 	 	

非 流 動 資 產：
	 附 屬 公 司	 －	 	 －	 	 393,775		 393,775
	 應 收 一 間 附 屬 公 司 之 賬 款	 －	 	 －	 	 865,267		 865,259
	 物 業、廠 房 及 設 備	 1,220,879		 1,184,286		 －	 	 －
	 預 付 土 地 使 用 權	 43,161		 42,045		 －	 	 －
	 可 供 出 售 投 資	 19,800		 19,800		 19,800		 19,800
	 非 流 動 訂 金	 52,624		 54,613		 －	 	 －
	 商 譽	 238		 238		 －	 	 －	 	 	 	 	 	 	

總 非 流 動 資 產	 1,336,702		 1,300,982		 1,278,842		 1,278,834	 	 	 	 	 	 	

總 資 產	 2,776,063		 2,731,992		 1,293,723		 1,293,715	 	 	 	 	 	 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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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 集 團	 公 司
	 於 二 零 零 八 年	 	 於 二 零 零 七 年	 	 於 二 零 零 八 年	 	 於 二 零 零 七 年
	 三 月 三 十 一 日	 	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	 	 三 月 三 十 一 日	 	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
	 千 港 元	 	 千 港 元	 	 千 港 元	 	 千 港 元

負 債 及 股 東 資 金
流 動 負 債：
	 應 付 一 間 附 屬 公 司 之 賬 款	 －	 	 －	 	 639		 639
	 銀 行 借 款	 304,527		 338,903		 －	 	 －
	 衍 生 金 融 工 具	 528		 －	 	 －	 	 －
	 貿 易 應 付 賬 款	 138,889		 164,474		 －	 	 －
	 應 付 所 得 稅	 50,454		 55,419		 －	 	 －	 	 	 	 	 	 	

總 流 動 負 債	 494,398		 558,796		 639		 639	 	 	 	 	 	 	

股 本 及 儲 備 及 少 數 股 東 權 益：
	 已 發 行 股 本	 560,200		 560,200		 560,200		 560,200
	 儲 備	 1,698,830		 1,591,164		 732,884		 732,876	 	 	 	 	 	 	

	 公 司 權 益 持 有 人
	 	 應 佔 權 益	 2,259,030		 2,151,364		 1,293,084		 1,293,076
	 少 數 股 東 權 益	 22,635		 21,832		 －	 	 －	 	 	 	 	 	 	

資 本 總 額	 2,281,665		 2,173,196		 1,293,084		 1,293,076

總 負 債 及 資 本	 2,776,063		 2,731,992		 1,293,723		 1,293,715	 	 	 	 	 	 	

1(b)(ii)	 集 團 借 款 及 債 務 證 券 總 額

	 須 於 一 年 或 以 內 或 按 要 求 償 還 之 金 額

	 於 二 零 零 八 年	 於 二 零 零 七 年
	 三 月 三 十 一 日	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
	 有 抵 押	 無 抵 押	 有 抵 押	 無 抵 押
	 千 港 元	 千 港 元	 千 港 元	 千 港 元

	 －	 304,527	 －	 338,903

須 於 一 年 後 償 還 之 金 額

	 於 二 零 零 八 年	 於 二 零 零 七 年
	 三 月 三 十 一 日	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
	 有 抵 押	 無 抵 押	 有 抵 押	 無 抵 押
	 千 港 元	 千 港 元	 千 港 元	 千 港 元

	 －	 －	 －	 －

任 何 附 屬 抵 押 之 詳 情

不 適 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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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(c)		 現 金 流 量 表（集 團）連 同 緊 接 上 一 個 財 政 年 度 同 期 之 比 較 報 表

	 截 至 三 月 三 十 一 日
	 止 三 個 月
	 二 零 零 八 年		 二 零 零 七 年
	 千 港 元		 千 港 元

經 營 業 務 現 金 流 量：
	 除 稅 前 溢 利	 53,827		 56,578
	 調 整：
	 	 物 業、廠 房 及 設 備 折 舊	 45,577		 34,985
	 	 預 付 土 地 使 用 權 攤 銷	 232		 206
	 	 衍 生 金 融 工 具 之 收 益	 (1,073	)	 －
	 	 利 息 支 出 及 融 資 費 用	 3,562		 3,849
	 	 利 息 收 入	 (1,598	)	 (2,430	)	 		

	 未 計 營 運 資 金 變 動 前 之 經 營 現 金 流 量	 100,527		 93,188
	 	 貿 易 及 其 他 應 收 賬 款 及 預 付 款 項	 (21,819	)	 26,919
	 	 存 貨	 (12,333	)	 (44,970	)
	 	 貿 易 應 付 賬 款	 (25,585	)	 14,896	 		

經 營 業 務 所 得 現 金	 40,790		 90,033
	 已 付 所 得 稅	 (9,272	)	 (4,262	)
	 已 付 利 息	 (3,562	)	 (3,849	)
	 已 收 利 息	 1,598		 2,430	 		

經 營 業 務 所 得 現 金 淨 額	 29,554		 84,352	 		

投 資 業 務 所 得 現 金 流 量：
	 購 買 物 業、廠 房 及 設 備	 (36,347	)	 (62,443	)	 		

投 資 業 務 所 用 現 金 淨 額	 (36,347	)	 (62,443	)	 		

融 資 活 動 現 金 流 量：
	 銀 行 借 款 減 少	 (34,376	)	 (74,722	)	 		

融 資 活 動 所 用 現 金 淨 額	 (34,376	)	 (74,722	)	 		

綜 合 海 外 附 屬 公 司 之 影 響：	 14,100		 (1,017	)	 		

現 金 及 銀 行 結 餘 減 少	 (27,069	)	 (53,830	)
期 初 之 現 金 及 銀 行 結 餘	 237,356		 208,562	 		

期 末 之 現 金 及 銀 行 結 餘	 210,287		 154,732	 	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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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(d)(i)	 列 示 (i)所 有 股 東 資 金 變 動 或 (ii)並 非 因 資 本 化 發 行 及 股 東 分 派 所 產 生 股
東 資 金 變 動 之 報 表（發 行 人 及 集 團）連 同 緊 接 上 一 個 財 政 年 度 同 期 之 比
較 報 表

	 公 司 權 益 持 有 人 應 佔 權 益	

	 已 發 行	 	 	 	 	 	 	 	 外 幣	 	 	 	 	 	 少 數
	 股 本	 	股 份 溢 價	 	資 本 儲 備	 	擬 派 股 息	 	換 算 儲 備	 	累 計 溢 利	 	 總 計	 	股 東 權 益	 	資 本 總 額
	 千 港 元	 	 千 港 元	 	 千 港 元	 	 千 港 元	 	 千 港 元	 	 千 港 元	 	 千 港 元	 	 千 港 元	 	 千 港 元

集 團
二 零 零 八 年 第 一 季

於 二 零 零 七 年
	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之 結 餘	 560,200	 	 296,573	 	 6,275	 	 32,513	 	 180,391	 	 1,075,412	 	 2,151,364	 	 21,832	 	 2,173,196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

二 零 零 八 年 第 一 季 之 溢 利	 －	 	 －	 	 －	 	 －	 	 －	 	 49,550	 	 49,550	 	 (30	)	 49,520
外 幣 換 算	 －	 	 －	 	 －	 	 －	 	 58,116	 	 －	 	 58,116	 	 833	 	 58,949
期 內 已 確 認 收 入 及
	 開 支 總 額	 －	 	 －	 	 －	 	 －	 	 58,116	 	 49,550	 	 107,666	 	 803	 	 108,469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

於 二 零 零 八 年
		三 月 三 十 一 日 之 結 餘	 560,200	 	 296,573	 	 6,275	 	 32,513	 	 238,507	 	 1,124,962	 	 2,259,030	 	 22,635	 	 2,281,665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

二 零 零 七 年 第 一 季	

於 二 零 零 六 年
		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之 結 餘	 560,200	 	 296,573	 	 6,275	 	 28,900	 	 77,940	 	 850,870	 	 1,820,758	 	 －	 	 1,820,758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

二 零 零 七 年 第 一 季 之 溢 利	 －	 	 －	 	 －	 	 －	 	 －	 	 52,076	 	 52,076	 	 －	 	 52,076
外 幣 換 算	 －	 	 －	 	 －	 	 －	 	 15,973	 	 －	 	 15,973	 	 －	 	 15,973
期 內 已 確 認 收 入 及
	 開 支 總 額	 －	 	 －	 	 －	 	 －	 	 15,973	 	 52,076	 	 68,049	 	 －	 	 68,049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

於 二 零 零 七 年
		三 月 三 十 一 日 之 結 餘	 560,200	 	 296,573	 	 6,275	 	 28,900	 	 93,913	 	 902,946	 	 1,888,807	 	 －	 	 1,888,807	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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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 已 發 行 股 本	 	 股 份 溢 價	 	 資 本 儲 備	 	 擬 派 股 息	 	 累 計 溢 利	 	 總 計
	 千 港 元	 	 千 港 元	 	 千 港 元	 	 千 港 元	 	 千 港 元	 	 千 港 元

公 司
二 零 零 八 年 第 一 季

於 二 零 零 七 年
	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之 結 餘	 560,200		 296,573		 6,275		 32,513		 397,515		 1,293,076
二 零 零 八 年 第 一 季 之 溢 利	 －	 	 －	 	 －	 	 －	 	 8	 	 8	 	 	 	 	 	 	 	 	 	 	

於 二 零 零 八 年
	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之 結 餘	 560,200		 296,573		 6,275		 32,513		 397,523		 1,293,084	 	 	 	 	 	 	 	 	 	 	

二 零 零 七 年 第 一 季

於 二 零 零 六 年
	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之 結 餘	 560,200		 296,573		 6,275		 28,900		 111		 892,059
二 零 零 七 年 第 一 季 之 溢 利	 －	 	 －	 	 －	 	 －	 	 3	 	 3	 	 	 	 	 	 	 	 	 	 	

於 二 零 零 七 年
	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之 結 餘	 560,200		 296,573		 6,275		 28,900		 114		 892,062	 	 	 	 	 	 	 	 	 	 	

1(d)(ii)	 自上一段報告期結束後，有關公司之股本因供股、紅股發行、股份購回、
行 使 購 股 權 或 認 股 權 證、轉 換 其 他 已 發 行 股 本 證 券、發 行 股 份 以 換 取
現 金 或 作 為 收 購 或 任 何 其 他 用 途 之 代 價 而 產 生 任 何 變 動 之 詳 情。另 請
註 明 於 所 報 告 之 本 財 政 期 間 結 算 日 及 於 緊 接 上 一 個 財 政 年 度 同 期 完
結 時 因 轉 換 全 部 未 行 使 兌 換 權 而 可 予 發 行 之 股 份 數 目，以 及 已 發 行 股
份 總 數 中 持 作 庫 存 股 份（如 有）之 股 份 數 目（不 包 括 發 行 人 之 庫 存 股 份）。

公 司 已 發 行 股 本 於 截 至 二 零 零 八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三 個 月 並 無 變 動。

1(d)(iii)	 列 示 本 財 政 期 間 結 束 時 及 緊 接 上 一 個 年 度 結 束 時，已 發 行 股 份（不 包 括
庫 存 股 份）之 總 數。

股 本 	 於 二 零 零 八 年	 	 於 二 零 零 七 年	 	 於 二 零 零 八 年	 	 於 二 零 零 七 年
	 三 月 三 十 一 日	 	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	 	 三 月 三 十 一 日	 	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
	 千	 	 千	 	 千 港 元	 	 千 港 元

	 每 股 面 值0.10美 元 之 普 通 股 數 目

法 定	 2,000,000		 2,000,000		 1,550,000		 1,550,000	 	 	 	 	 	 	

已 發 行 及 繳 足	 722,500		 722,500		 560,200		 560,200	 	 	 	 	 	 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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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(d)(iv)	 列 示 本 報 告 財 政 期 間 結 束 時 所 有 銷 售、轉 讓、出 售、註 銷 及 ╱ 或 動 用 庫
存 股 份 之 報 表。

不 適 用。

2.	 數 字 是 否 已 經 過 審 核 或 審 閱，並 註 明 須 遵 循 的 核 數 準 則 或 慣 例。

數 字 並 未 經 核 數 師 審 核 或 審 閱。

3.	 倘 若 數 字 已 經 過 審 核 或 審 閱，請 提 供 核 數 師 報 告（包 括 任 何 保 留 意 見 或
重 點 事 項）。

不 適 用。

4	 發 行 人 是 否 已 應 用 與 最 近 期 經 審 核 年 度 財 務 報 表 相 同 之 會 計 政 策 及
計 算 方 法。

於 截 至 二 零 零 八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財 政 季 度，集 團 已 採 納 與 其 業 務 相
關 且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一 月 一 日 或 之 後 開 始 年 度 期 間 生 效 之 所 有 新 訂 及
經修訂財務申報準則（「財務申報準則」）及其詮釋（「財務申報準則詮釋」）。
採 納 新 訂 ╱ 經 修 訂 財 務 申 報 準 則 及 財 務 申 報 準 則 詮 釋 不 會 導 致 集 團
及 公 司 之 會 計 政 策 有 變，對 目 前 或 過 往 期 間 申 報 金 額 亦 無 任 何 重 大 影
響。

5	 倘 若 會 計 政 策 及 計 算 方 法（包 括 會 計 準 則 所 規 定 者）有 所 轉 變，則 註 明
已 轉 變 之 範 疇 以 及 轉 變 之 原 因 及 影 響。

請 參 閱 第4段。

6	 集 團 於 本 報 告 財 政 期 間 及 緊 接 上 一 個 財 政 年 度 同 期，在 扣 除 優 先 股 息
撥 備 後 每 股 普 通 股 之 盈 利。

	 由 二 零 零 八 年		 由 二 零 零 七 年
	 一 月 一 日 至		 一 月 一 日 至
	 二 零 零 八 年		 二 零 零 七 年
	 三 月 三 十 一 日		 三 月 三 十 一 日
	 止 三 個 月		 止 三 個 月

按 已 發 行 普 通 股 之
	 加 權 平 均 數 計 算	 6.86港 仙		 7.21港 仙

按 全 面 攤 薄 基 準	 6.86港 仙		 7.21港 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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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	 按 發 行 人 於 下 列 期 間 完 結 時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（不 包 括 庫 存 股 份）計 算，
每 股 普 通 股 之 資 產 淨 值（發 行 人 及 集 團）：

(a)	 本 報 告 財 政 期 間；及

(b)	 緊 接 上 一 個 財 政 年 度。

	 集 團	 公 司
	 於 二 零 零 八 年	 	 於 二 零 零 七 年	 	 於 二 零 零 八 年	 	 於 二 零 零 七 年
	 三 月 三 十 一 日	 	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	 	 三 月 三 十 一 日	 	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

按 照 報 告 期 間 完 結 時
	 之 已 發 行 股 本
	 計 算 之 每 股 普 通 股
	 資 產 淨 值	 312.67港 仙	 	 297.77港 仙	 	 178.97港 仙	 	 178.97港 仙

8.	 集 團 表 現 回 顧，須 涵 蓋 足 以 合 理 瞭 解 集 團 業 務 之 資 料。回 顧 必 須 討 論
下 列 各 項：

(a)	 任 何 影 響 集 團 於 本 報 告 財 政 期 間 之 營 業 額 、 成 本 及 盈 利 之 主 要 因
素，包 括（如 適 用）季 節 性 或 週 期 性 因 素；及

(b)	 任 何 影 響 集 團 於 本 報 告 財 政 期 間 之 現 金 流 量 、 營 運 資 金 、 資 產 或
負 債 之 重 要 因 素。

儘 管 市 場 對 銅 箔 產 品 之 需 求 由 於 受 到 農 曆 新 年 之 季 節 性 影 響 而 於 二
零 零 八 年 年 初 略 為 放 緩，集 團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第 一 季 度（「二 零 零 八 年 第
一 季 度」）繼 續 錄 得 理 想 的 業 績。於 二 零 零 八 年 第 一 季 度，集 團 營 業 額 較
二 零 零 七 年 第 一 季 度 上 升13.8%至 約866,000,000港 元。然 而，由 於 今 年 年
初 華 南 多 個 省 份 受 到 不 尋 常 雪 災 影 響，導 致 當 地 電 力 供 應 短 缺 及 物 流
瓶 頸 阻 礙，集 團 於 廣 東 省 連 州 之 生 產 設 施 因 而 短 暫 停 頓 約 一 星 期，故
股 東 應 佔 純 利 下 跌4.9%至50,000,000港 元。但 受 影 響 的 生 產 設 施 已 迅 速 恢
復 正 常 運 作。

多 層 印 刷 線 路 板 客 戶 以 及 依 利 安 達 集 團 等 母 公 司 旗 下 聯 屬 公 司 之 業
務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第 一 季 度 均 有 平 穩 增 長，其 中 對 外 客 戶 之 銷 售 額 佔 總
銷 售 額 約9%（二 零 零 七 年 第 一 季 度：9%）。產 品 組 合 方 面，18微 米 厚 之 銅
箔 佔 總 銷 售 額 約30%（二 零 零 七 年 第 一 季 度：25%），而35微 米 及 以 上 厚 度
之 銅 箔 則 佔70%（二 零 零 七 年 第 一 季 度：75%）。

分 銷 成 本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第 一 季 度 增 加 約 13%至 8,100,000港 元，與 二 零 零
八 年 第 一 季 度 付 運 量 之 增 長 相 符。融 資 成 本 減 少7%至3,600,000港 元，主
要 由 於 銀 行 借 款 減 少 所 致。如 上 文 所 述，由 於 連 州 銅 箔 廠 房 的 生 產 短
暫 停 頓，除 稅 前 邊 際 利 潤 因 而 下 跌1.2%至 約6.2%。



–	10	–

本 集 團 之 財 務 狀 況 維 持 穩 健。於 二 零 零 八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，流 動 資 產
淨 值 及 流 動 比 率 分 別 為 約 945,000,000 港 元 及 2.91 。 流 動 資 產 包 括 現 金
210,000,000港 元、貿 易 應 收 賬 款、其 他 應 收 賬 款 及 預 付 款 項727,000,000港
元 以 及 存 貨499,000,000港 元。

9.	 如 早 前 已 向 股 東 披 露 的 預 計 或 預 測 陳 述，請 列 明 預 計 或 預 測 陳 述 與 實
際 業 績 之 差 別。

如 日 期 為 二 零 零 八 年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全 年 財 務 報 表 公 布 所 述，董 事 預 期
集 團 將 繼 續 錄 得 盈 利。本 報 告 期 間 之 業 績 與 早 前 作 出 之 公 布 相 符。

10.	 評 論 於 公 布 日 期 集 團 所 從 事 行 業 之 主 要 趨 勢 及 競 爭 情 況，以 及 於 下 一
個 報 告 期 間 及 未 來12個 月 可 能 影 響 集 團 之 任 何 已 知 因 素 或 事 件。

管 理 層 相 信，集 團 憑 藉 過 往 卓 越 的 增 長 及 過 往 累 積 的 市 場 競 爭 優 勢，
可 抓 緊 未 來 業 務 的 新 機 遇 及 持 續 投 資 以 維 持 未 來 之 盈 利 增 長。儘 管 近
期 美 國 經 濟 增 長 放 緩 為 整 個 製 造 行 業 帶 來 挑 戰，但 管 理 層 相 信，集 團
憑 藉 穩 健 的 財 務 狀 況 及 堅 穩 的 業 務 基 調，仍 將 繼 續 為 股 東 創 造 價 值 及
進 一 步 發 展 來 維 持 現 有 的 競 爭 優 勢。為 了 滿 足 中 國 等 新 興 市 場 對 印 刷
線 路 板 之 殷 切 需 求 ， 集 團 於 廣 東 省 連 州 之 銅 箔 廠 房 正 進 行 擴 充 產 能
計 劃，至 二 零 零 八 年 年 底，預 期 每 月 總 產 量 將 達 五 千 五 百 噸，增 幅 達
20%。

除 任 何 不 能 預 計 之 情 況 外，董 事 預 期 本 集 團 於 本 季 度 繼 續 錄 得 盈 利。

本 公 布 可 能 載 有 前 瞻 性 聲 明，當 中 涉 及 風 險 及 不 確 定 因 素。實 際 未 來
表 現、成 果 及 結 果 或 會 基 於 多 種 風 險、不 確 定 因 素 及 假 設 而 與 前 瞻 性
聲 明 所 表 達 者 有 重 大 出 入。該 等 因 素 之 代 表 性 例 子 包 括（但 不 限 於）一
般 行 業 及 經 濟 狀 況、客 戶 需 求 轉 變、客 戶 及 夥 伴、政 府 及 政 策 變 動。		閣
下 切 勿 過 份 倚 賴 基 於 管 理 層 目 前 對 未 來 事 件 之 觀 點 而 作 出 之 前 瞻 性
聲 明。

11.	 股 息

(a)	 本 報 告 財 政 期 間

本 報 告 財 政 期 間 有 否 宣 派 任 何 股 息?	無

(b)	 緊 接 上 一 個 財 政 年 度 同 期

緊 接 上 一 個 財 政 年 度 同 期 有 否 宣 派 任 何 股 息?	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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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	 派 付 日 期

不 適 用。

(d)	 暫 停 辦 理 股 份 過 戶 登 記 手 續 日 期

不 適 用。

12.	 倘 並 無 宣 派 ╱ 建 議 派 發 股 息，則 提 供 就 此 有 關 之 陳 述

截 至 二 零 零 八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三 個 月 期 間 並 無 擬 派 或 宣 派 股 息。

第 二 部 分	全 年 業 績 公 布 所 需 之 額 外 資 料
	 （此 部 分 不 適 用 於 第 一 季、第 二 季、第 三 季 及 半 年 業 績）

13.	 按 發 行 人 最 近 期 經 審 核 年 度 財 務 報 表 所 呈 列 形 式，載 列 按（集 團）業 務
或 地 區 分 部 劃 分 之 分 部 收 入 及 業 績，並 連 同 緊 接 上 一 個 年 度 之 比 較 資
料

不 適 用

14.	 於 業 績 回 顧 中，提 述 導 致 按 業 務 或 地 區 分 部 劃 分 之 營 業 額 及 盈 利 貢 獻
造 成 任 何 重 大 轉 變 之 因 素

不 適 用

15.	 銷 售 分 析

不 適 用

16.	 發 行 人 最 近 期 整 個 年 度 及 對 上 整 個 年 度 之 全 年 股 息 總 額（以 幣 值 計）分
析 全 年 股 息 總 額（有 關 所 規 定 詳 情，請 參 閱 附 錄7.2第16段）

	 最 近 期		 對 上
	 整 個 年 度		 整 個 年 度
	 千 港 元		 千 港 元

普 通 股	 －		 －
優 先 股	 －		 －	 		
	
總 計	 －		 －	 		

不 適 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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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	 根 據 上 市 手 冊 第920(1)(a)(ii)條 之 涉 及 權 益 人 士 交 易。

於 二 零 零 八 年 一 月 一 日 至 二 零 零 八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期 間 進 行 涉 及 利
益 人 士 交 易 之 總 值。

	 於 回 顧 財 政 期 間	
	 所 有 涉 及 利 益 人 士		 根 據 第920條
	 交 易 之 總 值		 獲 股 東 授 權 進 行
	 （不 包 括 低 於		 之 所 有 涉 及
	 100,000新 加 坡 元 之 交 易		 利 益 人 士 交 易 之
	 及 根 據 第920條		 總 值（不 包 括 低 於
	 獲 股 東 授 權		 100,000新 加 坡 元
持 有 利 益 人 士 名 稱	 進 行 之 交 易）		 之 交 易）
	 千 港 元		 千 港 元

建 滔 積 層 板（澳 門 離 岸 商 業 服 務）有 限 公 司	 1,282		 611,108
建 滔 積 層 板（昆 山）有 限 公 司	 －		 31,089
江 門 建 滔 積 層 板 有 限 公 司	 －		 12,644
昆 山 日 滔 化 工 有 限 公 司	 －		 37,189
科 惠 線 路（澳 門 離 岸 商 業 服 務）有 限 公 司	 －		 9,606
建 滔（番 禺）化 工 有 限 公 司	 －		 73
衡 陽 建 滔 化 工 有 限 公 司	 －		 190
上 海 展 博 貿 易 有 限 公 司	 －		 1,038
南 京 依 利 安 達 電 子 有 限 公 司	 －		 332
廣 州 依 利 安 達 精 密 互 連 科 技 第 一 有 限 公 司	 －		 12,214
廣 州 依 利 安 達 微 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	 －		 1,499
依 利 安 達（澳 門 離 岸 商 業 服 務）有 限 公 司	 －		 43,751
深 圳 太 平 洋 絕 緣 材 料 有 限 公 司	 －		 11,869
開 平 太 平 洋 絕 緣 材 料 有 限 公 司	 －		 8,199
開 平 依 利 安 達 電 子 有 限 公 司	 －		 1,736
開 平 依 利 安 達 電 子 第 二 有 限 公 司	 －		 3,625
開 平 依 利 安 達 電 子 第 三 有 限 公 司	 －		 6,036	 		

總 計	 1,282		 792,198	 		

附 註：	 上 述 各 公 司 均 為 建 滔 化 工 集 團 之 附 屬 公 司。建 滔 化 工 集 團 在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
有 限 公 司 主 板 上 市，為Kingboard	Copper	Foil	Holdings	Limited之 最 終 控 股 公 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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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 事 會 確 認

吾 等 陳 永 錕 及 張 國 平 為Kingboard	 Copper	 Foil	 Holdings	 Limited	之 董 事，謹 此 代 表 公 司
董 事 確 認，就 吾 等 所 深 知，董 事 會 概 無 得 悉 任 何 事 件 會 導 致 二 零 零 八 年 第 一 季 財
務 報 表 於 任 何 重 大 事 項 上 變 成 虛 假 或 誤 導。

代 表 董 事 會
Kingboard	Copper	Foil	Holdings	Limited

	 董 事 總 經 理		 董 事
	 陳 永 錕		 張 國 平」

	 承 董 事 會 命	 承 董 事 會 命
	 建 滔 化 工 集 團	 建 滔 積 層 板 控 股 有 限 公 司
	 董 事 總 經 理	 董 事 總 經 理
	 陳 永 錕	 張 國 強

香 港，二 零 零 八 年 五 月 十 三 日

於 本 公 布 日 期，建 滔 化 工 之 董 事 會（「董 事」）由 執 行 董 事 張 國 榮 先 生、陳 永 錕 先 生、
鄭 永 耀 先 生、張 廣 軍 先 生、何 燕 生 先 生、張 偉 連 女 士 及 莫 湛 雄 先 生 以 及 獨 立 非 執
行 董 事 鄭 明 訓 先 生、鄭 維 志 先 生、謝 錦 洪 先	生 及 陳 亨 利 先 生 組 成。

於 本 公 布 日 期，建 滔 積 層 板 之 董 事 會 由 執 行 董 事 張 國 華 先 生、張 國 強 先 生、張 國
平 先 生、林 家 寶 先 生、張 家 豪 先 生、陳 秀 姿 小 姐、劉 敏 先 生 及 周 培 峰 先 生；非 執 行
董 事 羅 家 亮 先 生 以 及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陳 智 思 先 生、陳 裕 光 先 生、梁 體 超 先 生 及 莫
耀 強 先 生 組 成。


